
第 72 卷第 5 期 2019 年 9 月
Vol. 72 No. 5 Sept. 2019 130∼137

DOI:10.14086/j.cnki.wujss.2019.05.013

国家治理新趋势：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以“滴滴案”和“刘海龙案”为切入点

高启耀

摘 要 “滴滴案”与“刘海龙案”的处理结果体现了国家治理新趋势，即民意与法治的

融合。舆论与个案的关系不能等同于民意与法治的关系。民意的三重向度体现了从目的价值

向理性价值的质的飞跃，国家治理是一个以目的价值为起点来追求理性价值并回归目的价

值作为检验标准的动态过程。民意与法治融合的理性价值应从实现实质正义、增强国家公信

力和发挥法治建设成果的导向作用三个层面展开。我国应遵循整合舆论、提炼民意、完善法

治、反馈社会的逻辑顺序构建舆情联动机制，充分尊重舆论所反映的民意对国家治理的科学

价值，保障法治建设体系完整、全面、协调，增强法治自信，同时应权衡这一个案矫正机制的

弹性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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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8 月 24 日，温州乐清又发滴滴打车遇害凶案，一时间暴涨的负面舆情将打车平台的安全
责任推上风口浪尖，滴滴公司被全国范围多家监管部门约谈后终于部分落实其整改承诺。同年 8 月 27
日，江苏昆山市发生砍人事件，受害者于海明捡起砍人者刘海龙掉落的砍刀并追击七秒将其“反杀”的行

为被昆山市检察院定性为正当防卫。昆山市检察院的做法在兼顾法治进步和回应民意方面厥功甚伟，有

学者认为这主要缘于此举是在社会舆论“一边倒”的背景下对我国司法偏向保守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完

善。如此密集发生的个案判决与舆论倾向相吻合的事件体现了国家治理的新趋势：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传统意义上民意与法治的融合体现为立法、司法、执法等机关充分尊重舆论，确切地说，民意与法治

的融合并非新话题，而是在新时代有了新的表现形式。我们应当肯定“滴滴案”和“刘海龙案”中民意与

法治的积极互动，但也应当从舆论积极影响个案、个案正向引导舆论的表象中探索更深层次的问题：缘

何国家治理应当更加注重民意与法治的融合。民意和法治作为两个抽象的概念看似在两案中均有其对

应的具象化表现——舆论和个案，但它们并非直接对应的关系。在信息化时代，短期积聚的舆论在总体
上符合我国法治建设的方向，但舆论不完全等同于民意，个案结果也不完全等同于法治成果。

一、个案点评：舆论与个案的有机互动

“滴滴案”和“刘海龙案”是民意与法治相融合的两个典型案例，但两案中的民意有着不同的表达方

式，对法治在深度和广度方面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一）“滴滴案”：舆论积极影响个案

“滴滴案”引发公众对公共安全的恐慌，故而舆论对滴滴公司履行安全责任的积极性影响较大。该

案有三个问题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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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理论上滴滴公司应承担保障乘客安全的责任，但与此相关的立法极不健全。2016 年 7 月，交
通部、工信部等七部委联合发布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 16 条提及：网约车
平台公司承担承运人责任，应当保证运营安全，保障乘客合法权益。但该部门规章的效力层级较低，实务

中网约车企业的落实效果不甚理想，加之滴滴公司在案发前的配合行动不够积极，最终导致惨案发生。

第二，社会舆论与滴滴公司的关注焦点不一致。社会舆论更关注公共安全，而滴滴公司作为商事行

为主体始终关注营利，它在加强安全责任方面的整改结果仍然以营利为目的。我国《公司法》第 5 条规
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诚实守信，接受政府和社会

公众的监督，承担社会责任。该规定既未说明公司承担社会责任与营利活动之间的价值位阶，又未规定

配套的法律责任，它的适用与解释主要由司法活动负责。实务中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认定多局限于企

业信息披露义务或者诚实信用原则。良法善治既主张“法无明文则禁止”，亦不否认“法无禁止皆可为”[1]

（P199），立法、执法、司法之间的摩擦在民意的呼吁下实现了个案式进步。
第三，本案社会舆论的积极导向作用比较明显。舆论的主要关注点包括犯罪嫌疑人的刑事处罚和网

约车平台的安全责任，前者在乐清市公安局强力执法行为初见成效后迅速趋于平静，后者经由全国范围

内多家监管部门介入得到初步解决。2018 年 8 月 27 日，滴滴公司全面下线顺风车业务，免除两名高管
职务并在内部重新评估顺风车业务模式及产品逻辑。在社会舆论方面，除少量群众散布辱骂受害人的信

息外¬ [2]，主流舆论代表了民意，对法治进步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刘海龙案”：个案正向引导舆论

“刘海龙案”中，昆山市检察院认定无限防卫权之举发挥了个案正向引导舆论的作用。有关此案，也

有三个问题值得说明。

第一，本案的社会舆论围绕于海明是否构成正当防卫发生了明显分歧。一方面，在国家扫黑除恶的

风气下，社会群众出于对受害者的同情和对施暴者的憎恶，普遍主张于海明的行为应被定性为正当防

卫；另一方面，了解我国偏向保守适用正当防卫现状的人士（尤其是部分法律人）仍旧认为于海明的行

为会被定性为防卫过当 [3]。两个矛盾的观点交织，使得昆山市检察院的处置工作不仅需要顶住舆论压

力、坚持依法办案，更需要用依法办案的结果来引导舆论的走向。

第二，“邓玉娇案”“夏俊峰案”“于欢案”等曾经作为是否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舆论焦点案件，却均未

产生如本案般积极的引导效应。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审判机关在平息乃至引导舆论方面的努力：“邓玉娇

案”判决认定有罪免罚；“夏俊峰案”因证据不充分而无法认定被告人属于正当防卫；“于欢案”被告人的

行为属于防卫过当。“刘海龙案”的积极引导效应主要归功于两个要素：其一，完整的（包括案发过程以

及证据）信息披露帮助社会群众全面地还原案件；其二，昆山市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并严格依法阐释正

当防卫的适用范围。值得关注的不仅有司法结果的准确性，还有舆论焦点在当代社会的引发机制、传递

效应与理性价值。

第三，本案的高舆论关注度和办案结果之间的关系有待澄清。本案的舆论导向与处理结果之间高度

相似，但本案的处理结果并非是因检察院迫于舆论压力而枉法作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所秉承的公

平正义原则属于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符合人民群众对司法公正的合理期待。该案反映的问题

不是每一个个案的处理结果均会或均应与舆论倾向完全一致，而是民意与法治融合的脚步要在个案处

理结果的积累和引导中不断向前迈进。

¬ 2018 年 8 月 27 日，深圳警方依法拘留了在 QQ 群中发表侮辱本案受害人言论的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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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意的三层向度：从目的价值到理性价值

民意极易与舆论混淆。在一定程度上舆论确是民意的外化，但混用这两个概念的现象是导致误判

民意与法治关系的主要原因。“民”包含个人（社会个体）、公民（社会群体）和人民（政治群体）三层含

义；“意”指行为主体的主观意思表示，其通常以意见的形式被法治建设主体接收。民意可以从三种向度

展开。

（一）民意之个人的意见——目的价值的缘起

个人的意见是一个中性的民意表达结果。它首先代表社会个体对自身利益的诉求或者个体表达对

法治建设的认知。个人的意见主要有三种表达途径：权威呼吁，恶意煽动和独自维权。第一种模式有其

特殊的适用空间，这些个体的法律认知水平通常较高，但认知角度、价值立场等因人而异；第二种模式应

在治理国家的进程中严加抵制；第三种模式时常因救济机制不够完善而衍生出新的问题。独立地看个人

意见的社会影响效果是微弱的，它只有与其他相同诉求或认知的多数个体结合成集聚效应方可产生舆

论效果。

个人的意见是目的价值的缘起，这是个体舆论和群体舆论的差别所在。个体舆论以达成个人利益为

着眼点，而群体舆论除关注同质的个人利益外，还包括对个人利益所包含的理性价值的主观评价。影响

个人意见最深刻的因素是既已形成于个人脑海中的主观认识 [4]（P63-71）。在私法维权的情境下，除已
经架设的、广受人民尊重的诉讼调解制度极少涉及理性价值的评价外，司法审判所依据的原则性标准同

样需要接受公共群体理性价值的考验。现实的问题是，当行政或执法结果无法完全实现个人意见的目的

价值时，相关部门习惯于诉诸理性价值甚至是转嫁至其他部门。不同部门之间欠缺协调，维权不能的结

果易被误解成该部门所代表的法治功能存在缺陷。

（二）民意之公民的意见——兼含目的价值与理性价值

公民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群体，维权困难的个人习惯于依托同质群体来发声。舆论（尤其是消极

舆论）倾向的引发机制的理性价值需辩证看待：撇去恶意煽动的舆论，善意的舆论可能是完善社会主义

法治建设成果的鞭策，少部分群体的特殊利益诉求以及微弱发声机制同样应被关注。舆论代表社会群

众的朴素愿望，但囿于引发机制和传导机制的目的价值，舆论导向时常会失之偏颇 [5]（P684-692）。问题
是：舆论的引发机制往往是道德标准，而舆论的目的价值往往落脚于利益追求，二者之间的平衡有赖于

信息完全披露，信息不对称始终是舆论风险的源头。随着舆情演绎过程中新信息的不断曝光及旧信息的

反复验伪，社会群众的关注情感会出现波动。

舆论兼含目的价值和理性价值，因此舆论的导向存在分歧，舆论无法完全等同于民意。集体行动

起源于“平等的人们之间达成资源合伙的协议的程序，在共同事业中同负责任和同享利益；他们不是因

为受到威胁或压迫而不得不同意的”[6]（P424）。舆论的微观性由民意的第一层向度——个人的意见而
起 [7]（P75），其目的价值在耦合式的运作下将导致理性价值被忽视¬ [8]（P21-29）。然而，群体的舆论导
向容易忽视事件起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联系。当事件的结果与群众预期相符时，舆论最容易得到平息，

即舆论的目的价值得到保障。实务中不能完全据此来平息舆论，因为舆情事件中不仅存在目的价值，还

存在理性价值。

（三）民意之人民的意见——理性价值的质跃

此向度下的民意概念时常会被偷换概念成公众的舆论，诸如大众的呼声等。在国家治理的背景下，

与法治相融合的民意应当指人民的意见。民意有其表达机制，且仍旧发挥着核心作用。

理性价值表现为国家法治建设成果，代表着人民群众对法治建设总体成果的期待；目的价值表现为

¬ 例如英国一项关于塔尔博特港的康力斯（Corus）钢铁厂利用废物处理来供热的舆论调查发现，社会群体首先关注废物处理供热的费用问题
以及长期供需稳定性问题，其次才是环境保护的问题，进而该调查结果认为应对舆论影响的主要途径首先是价格激励机制和信任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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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治理方略，指导社会生活的实施成效。国家治理应当完善从舆论中提炼民意的机制，促进舆论通过

民意表达机制得到充分认知。理性价值是人民意志的归宿，但需要通过目的价值的满足程度加以检验。

法治建设是一个从目的价值入手来追求理性价值、并将其结果回归目的价值检验的过程，该过程恰与民

意表达机制的运营相吻合。这既要求法治建设来源于民意、充分尊重民意，又要求法治建设成果具有合

理引导人民群众的积极意义。

三、民意与法治融合的意义及展开

民意和法治融合的意义不局限于追求个案正义，更在于实现国家的有效治理，使人民群众在国家

生活实践中逐渐形成并不断更新完善价值观念和理性智慧。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依法治国是一种表达

政治伦理的价值论思考方式，它提出了一种现代中国的理想生活和规范秩序 [9]（P92）。
（一）民意是法治建设实现实质正义的平衡点

1. 从形式法治到实质法治的平衡点不易把握。秩序供给是制度供给的基础 [10]（P150），“任何形式
的正义唯有在某种秩序的背景中才能成为现实”[11]（P68）。实质法治以形式法治为前提，其中包含良法
之治、司法公正等内容。法律思维中必然包含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价值倾向 [12]（P32）。法治国家是现代
化国家的基本形态，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是国家依法治理，国家的公权力受法律的约束，人民的私权利

受法律的保护，社会在法律的规范下有序运行 [13]（P48）。国家治理体系是国家在依宪执政、依法执政
进程中建立的动态平衡型稳定格局 [14]（P83），诸如制度架构、规则保障以及结果反馈等探索性手段均
意在限制主观任意性，因为正义的标准极难把握。

2. 实质正义的标准应在民意。正义意在全面实现个人价值，但无往不以社会整体为基础。人的
全面发展要以“他们的社会关系作为他们自己的共同的关系，也是服从于他们自己的共同的控制”[15]

（P56），正义的标准应由理性价值来塑造。实现实质正义是一个在逐渐加深信息交换程度的前提下，通
过社会整体共识来稳固特别对待效果的过程。特别对待效果能否得以稳固，应当看理性价值向目的价值

的回归程度：当特别对待具有非正义性时，该效果将难以稳固，如营私舞弊、权责失衡等；反之则该效果

将得到社会拥护，如帮扶弱势群体等。

（二）法治建设成效应维护并加强国家公信力

国家公信力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支持，法治建设是维护并加强国家公信力的重要推手 [16]。在互联网

时代，民意所包含的目的价值与理性价值的冲突则表现得更加明显。国家公信力有赖于全方位、综合化

的国家治理成果，有赖于包含立法公信力、行政公信力、司法公信力在内的全面建设。

1. 立法公信力要求正视民意的表现形态。不同形态的民意与法治融合的价值论、方法论、功能论不
同。国家公信力的基础在于良法之治，可达成的社会规范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前提。与法治相融合的

民意有两重表现形态：一是法治建设项下的民意，即反映在立法成果当中的人民的意志；二是与法治同

位阶的民意，即与法治相结合的道德。道德是民意，它同样包含目的价值和理性价值，与法治可能有冲

突，但对法治有补充价值。立法要有公信力，就必须重视缓解道德层面的民意与法治之间的张力。

2. 行政公信力要求尊重民意的个体表达。2018 年度“爱德曼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指出，我国社会
群众对政府的信任度达到 84%，继续蝉联全球第一 [17]。行政的公信力首先表现在个体诉求与公共利益

冲突的处理结果上 [18]（P63）。同质化个体诉求的积聚效果极易揉进兼含目的价值和理性价值的其他因
素，从而加重推行公共政策的困难。我国的行政主体是服务型政府，其公信力来源于国家公权力保障。

行政结果应辩证地满足个体诉求：其一，以合法行政、信息公开为前提；其二，为向公共利益让步的个体

诉求提供损失填补；其三，填补数量符合法律规范以及社会合理的期待水平。

3. 司法公信力要求完善民意的救济机制。司法公信力是社会群众对司法活动的主观评价或价值判
断。司法以形式正义为基础，以实质正义为目的，但司法的被动性决定了它只能发挥辅助功能。司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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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主张个体诉求的最终渠道，裁判的终决性提升了司法的价值效用。法治建设包含从立法到行政再到

司法等动态环节，广义的司法活动能影响立法（自由裁量权）和行政（司法变更权）的结果。

（三）国家治理的引导功能依赖于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民意与法治的融合应引导国家治理更趋完善，它本身是通过追求个案结果来实现国家公信力（理

性价值），并最终落实到实质正义（目的价值）的过程。国家治理的成效始终以经济建设为基础，并随着

经济不断发展而逐渐完善。

1. 信息时代社会交往的新趋势需要国家治理的引导作用。中国传统的人情社会可以理解成礼治多
于法治 [19]（P54-146），二者之间的区别在于礼治不易形成规范的公示效果。礼治所尊崇的规则有三个
特点：（1）不成文；（2）除核心的原则较为统一外，其他细致性规则因地、因时各有不同；（3）解释标
准过于弹性。相较之下，法治的规范化、统一化、原则化更加明显。当今我国传统的人情世俗略显淡化，

地域习俗间的差异也逐渐降低。借助高效的信息传导机制，同质化舆论群体的规模更加壮大 [20]（P108-
126），其中各个群体所共同尊崇的公平正义、契约诚信、民主协商、损失填补等基本原则成为平衡目的价
值与理性价值的重要标尺。

2. 中性的社会舆论欲发挥积极作用需要国家治理的引导作用。社会同质群体基数扩大意味着个案
正义的关注度提升。同质群体自身存在结构性张力和冲突，当理性价值和目的价值、情感诉求和利益诉

求等发生碰撞时，整体理智思辨效能下降会误导舆论风向，增强舆论压力，甚至可能引发消极后果。要

发挥国家治理成果的引导作用，就要解决当理想价值与目的价值发生冲突时、且个体损失的弥补仅符合

经济现状却难以完全满足该同质群体要求的情况下国家发展的方向问题。

3. 国家治理成效应当接受民意与法治的双重考验。在互联网时代，舆论信息会在极短的时间内积
聚，其中包含着不同群体对国家治理成果的不同诉求。社会整体与分散化群体针对法治的认知程度不

同，积极的舆论之间也会发生摩擦冲突。但舆情积聚效果也日渐分散 [21]（P2），社会舆论整体关注的事
件所反映的问题会更加突出，因为“一个目标或意图对一个集团来说是公共的这一事实本身，就说明这

个集团中没有人能被排除在实现这一目标所带来的利益和满足之外”[22]（P15）。社会舆论集体关注的
内容恰是整个社会所亟须的共同利益。个案舆论与司法结果、行政行为之间互动的传统在自媒体时代得

到延展，在舆情高热的情况下缓解飙升的压力指数却是国家治理应直面的问题。

四、民意与法治融合的国家治理机制创新：构建舆情联动机制

只强调司法正义和政务公开等问题极易超越单体机制的承载力，舆情关注的个案处置结果会在继

发的相似事件中被强化认知¬。因此，有必要构建舆情联动机制来创新国家治理机制。

（一）舆情联动机制及其实践意义

舆情联动机制是指在国家治理的过程中，办案主体通过多样的实时联系来接收、分析并反馈舆情

的运营机制。它是在信息技术的支撑下，由信息接收部门将舆情呈递主管部门，再由主管部门正面提出

依法解决方案，并将舆情所反映的现行法制不足提交至立法部门的一套机制。

舆情联动机制能提升个案矫正结果的灵活性。习近平指出：“全面深化改革必须着眼创造更加公平

正义的社会环境，不断克服各种有违公平正义的现象，使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3]

舆情联动机制更具主动性，有利于国家及时感知其他亟待矫正的个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本身

蕴含着灵活的个案矫正机制，但倘若灵活的标准过于弹性，可能消极影响法治建设的权威性和稳定性。

将舆情联动机制纳入国家治理体系有利于权衡个案矫正机制的弹性限度，减少相互推诿、权力分配不明

等问题。

¬ 例如，现实中会发生网约车司机被杀害的案件。在网约车整改之前，它的安全系数也高于出租车。但在以舆论导向为主的多项因素作用下，社

会公众对网约车安全的恐慌会产生更严重的负面舆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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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舆情联动机制的构建逻辑

“滴滴案”和“刘海龙案”为我们提供了科学有效的舆情联动机制建构逻辑，即整合舆论 → 提炼民

意 → 完善法治 → 反馈社会。不同于传统的立法完善程序，舆情联动机制以信息共享为基础，通过降低

社会信息不对称来实现民意与法治的融合。

1. 整合舆论。首先相关部门¬应归纳整合舆情走向的目的价值，依法共享信息资源并以社会公共利

益作为权衡参照，据此弥补社会群体认知舆论的价值偏倚。例如，滴滴公司接收并处理信息意在实现其

营利目的 [24]（P2114-2124），而用户还关注网约车软件的安全效用。故滴滴公司在保护用户人身安全的
同时，还要保护用户的隐私。相关部门应及时剖析舆论的分歧和焦点并作出回应，一方面向社会普及成

文的立法规范，另一方面向其他主管部门反馈新情况和新问题。

2. 提炼民意。舆情主管部门应从专业角度考虑舆情与民意之间的关系。舆情联动机制应规范信息
的表达途径，杜绝信息表达的内容中附带的煽动情绪以及狭隘诉求。主管部门从舆论中提炼民意应以国

家利益和公共利益为标尺，更要尊重少数群体在社会整体中的重要地位。法治成果的专业性使其超越社

会一般认知水平，其对理性价值的维护和目的价值的维护虽然辩证统一，但在微观问题上难免有分歧。

3. 完善法治。当主管部门或其监督部门发现成文的规范难以解决问题或亟待完善时，应将该问题
提交立法部门。从舆情中提炼的民意应得到法治建设成果的尊重。社会转型期的法律制度本身的进步

应满足社会价值观体系、社会组织架构特征、社会机制体制运转的要求，当代社会信息传递机制的优势

在于全面整合与法治建设相关的经济、道德、生态等因素的作用机制，以及法治建设本身包含的法律制

度、法治体制和法治文化等的具体问题，是不断完善法治建设的重要推手。

4. 反馈社会。国家治理应当做到事前普法、事中公开、事后释法，平衡法律制度的规范效应和个案
效应。“滴滴案”中执法部门和“刘海龙案”中司法部门的行为符合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两案引起社会舆

论关注的焦点不仅包括法律制度本身是否合理，还包括行政和司法行为是否合法合规。社会群众感知法

治建设成效的方式多立足于个案目的价值的实现程度。个案结果不一定与舆论导向完全吻合，平息舆

论不一定就是符合民意。舆情问题主管部门作为国家治理的直接行为主体应对个案结果作出合理解释，

国家治理应减少因法治完善而引发的滞期。

（三）构建舆情联动机制的三个注意事项

1. 在保障执法规范的前提下增强执法效果的公信力。我国行政执法行为规范化时常成为社会舆论
的焦点，如《行政处罚法》的听证程序和监督机制，《行政许可法》的多头审批和公示期限，《行政强制

法》在先予执行和催告程序等方面的不足。然究其根本无非是行政执法行为的合理性问题。舆情联动

机制有助于社会群众了解权力限度、执法程序和执法过程，藉此能够树立执法行为的公信力。“滴滴案”

的法治意义首先归功于乐清市公安局积极的执法行为，这为社会群众解决与滴滴公司之间关于公共安

全问题的矛盾提供了法治保障。

2. 在捍卫司法独立的前提下实现司法结果的导向作用。“刘海龙案”主要的法治意义有二：一是为司
法界适用无限防卫权提供了案例借鉴，二是通过司法公正平息舆论增强了司法公信力。司法应当尊重舆

论而非屈从于舆论。舆情压力是司法改革的动力，而非干预司法结果的筹码。“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

社会主义司法制度是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举措，是全面推进

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重要内容”[25]（P37）。舆情联动机制意在维护司法结果的规范导向作用，是
维护司法机关依法公正裁判的社会监督模式。

3. 国家治理应全面协调法治建设，舆情联动机制应为此提供助力。法治建设应明确立法、执法、司
法等部门的职责权限，舆情联动机制能够加强部门之间的协调运转能力。主动执法积极性和司法程序独

¬ 主要包括工信部门、宣传部门和信访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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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性等领域均存在问题的根源不在于这两个制度的本体设计，而在于法治建设整体机制体制设计，尤其

是法治建设各环节之间的协调程度、执法司法结果的责任承担制度是否合理，都是影响前述建议实施效

果的重要因素。

五、结语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核心是推进国家治理法治化。法治缘于其本身的宏观性、

抽象化，故而其项下的法律制度、法治体制和法治文化等具体实施机制均在社会生活中被视为法治建设

成效。法治建设本体来源于民意的表达机制，这本是一个传统命题，却在当代社会因信息技术对社会生

活的冲击而出现新的问题。信息文明是法治社会应坚持的新型文明形态，当代社会发展凸显了社会个体

在社会整体中的重要地位。国家治理应当辩证地满足民意在多重向度下的表达形态，促进法治建设作出

调整并与人民意志相匹配。当代社会信息共享成为常态，民意与法治的融合本身就是国家降低社会信息

不对称表征的高级样态。由于信息时代的舆论更加集中，它能更加准确地表达社会群体意见中所包含的

民意。“滴滴案”与“刘海龙案”对国家治理的积极意义不是舆论干预个案，而是其昭示了民意与法治融合

的导向作用。实现现代化治理的国家尊重通过规范途径所表达的社会舆论，所有的评价都是对完善法治

建设具有借鉴和鞭策意义的信息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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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Tren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tegration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On the Cutting Point of the “Didi Case” and “Liu Hailong Case”

Gao Qiyao (Party School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Abstract The Didi Case and Liu Hailong Case reflect the new trend of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inte-
gration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opinions and individual
cases cannot be equated with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The triple
directions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reflect the qualitative leap from the objective value to the rational value. The
rational value of the integration of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ational gov-
ernance should be carried out from three levels, including realizing substantial justice, strengthening national
credibility and giving play to the guiding role of the achievements of legal construction. National governance
is a dynamic process of pursuing rational value from the starting point of the value of purpose and returning
to the value of purpose.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rule of law,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m-
proving the legal system, enhancing law enforcement enthusiasm and safeguarding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enhance the confidence of the rule of law. Our country should follow the logical order to build a public opinion
linkage mechanism which is from integrating public opinions to refining public opinions to completing the rule
of law to reporting back the society. The mechanism should fully respect public opinions on national gover-
nance reflecting the scientific value, safeguard the completion, comprehensiveness and balance of the rule of
law construction, strengthen the confidence of China’s legislation, and weigh the elastic limit of the mechanism.

Key words national governanc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and the rule of law; public opinion and cases;
public opinion linkage mechanism; Didi Case; Liu Hailong C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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